98-00-09-30


廣告回信　　　申請書（填寫一式2份）
茲依照「廣告回信寄遞收費簡則」之規定，申請變更登記廣告回信，並將各項詳情填註於後，請查核轉報

　　　　　郵局變更登記為荷。

	(一)
	登 記 或

變更登記
	內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容
	附　　　件（依所繳附件勾註）

	
	
	1. 
	用戶名稱：
	□1. 回信樣張2份。

	
	
	2. 
	回信地址：
	□2. 預存郵資收據1份。

	
	
	3. 
	回信種類：
	□3. 第　　　　號登記證。

	
	
	4. 
	投遞郵局：
	□4. 營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　　份。

	
	
	5.
	(1)繳交預存郵資　　　　　元，申請人立即照繳。

(2)預存郵資新台幣　　　　　元，請貴局對保後，由申請人照繳。
	（擇一劃銷）

	(二)
	註銷登記
	內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容
	事由（由郵局勾註）
	附　　　　　註

	
	
	1. 
	用戶名稱：
	□1.
	用戶之申請。
	1.
	第　　　號登記證。

	
	
	2. 
	回信地址：
	□2.
	用戶未繳付郵資及手

續費經郵局通知而不

依限繳付者。
	2.
	第　　　號登記證遺失，

另具書面說明書　　　份。

	
	
	3. 
	回信種類：
	□3.
	連續3年未使用。
	

	
	
	4. 
	投遞郵局：
	□4.
	地址遷移不明者。
	

	
	
	（郵局依事由欄第2.3.4.款註銷用戶登記時，本欄由郵局填寫）
	
	


　　此　致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郵　局

申請人：
（簽章）

申請用戶（全銜）：
（簽章）

商業執照字號：
經辦員簽章

（以分公司或辦事處名義申請者，應繳驗分公司或辦事處證照）

地　　　　　　址：

電　　　　　　話：

申請日期：民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
保　　證　　書　　（本聯由覓具舖保新登記用戶之保證人填寫）

　　上申請人如未照「廣告回信寄遞收費簡則」規定依限交付郵費及手續費，致被撤銷登記，其所欠款數，除以原預存郵資抵繳外，保證人願如數清繳，並放棄民法第七四五條規定之先訴抗辯權。

（限舖保）

保證人：

地　　　　址：

商業執照字號：

日　　　　期：

郵局：（　　　　　　　局廣字第　　　　　　　號通知單）
□1.上開預存郵資新台幣　　　　　元，已由申請人來局繳納，並存入本局暫收款項內，附送該戶申請書、保證書（非覓舖保者，請劃銷）各乙份，回信樣張2件，請核辨為荷。


□2.上開廣告回信用戶申請變更登記，附送該戶登　　記　　證，請核辦為荷。


□3.上開廣告回信用戶申請撤銷登記，附送該戶　　　　，請准予辦理。

郵局經辦員

經　理

登　　記


變更登記


註銷登記








登記使用





註銷登記








發給登記證





撤銷登記





預存郵資收據





回信樣張　　件





登記證


書面說明





郵局查保紀錄





郵　　戳








1,000本(100張)92.10.360×210mm (60g/m2模) (日昌)（撤銷後二年）

